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快递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市快递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江苏省邮政条例》、《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
行)》、《扬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6-2020年)》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扬州市快递企业信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快递企业信用信息是指能够反映快递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服务承诺等信用状况的各类

信息。

第四条 市邮政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快递企业信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以下简称快递企业)应当加强信用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员工培训和

考核管理，不断提高员工诚信水平。

第六条 快递企业信用管理以快递企业为对象，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和分类管理。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地域在扬州市范围内的快递企业。

第二章 信用档案和信用信息采集

第八条 市邮政管理局建立全市快递企业的信用档案，进行信用管理。

第九条 快递企业信用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一)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住所(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经营范围、负责人身份信

息等;

(二)许可管理信息。包括快递企业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备案、年度报告、变更以及许可的地域范围、

业务范围等情况;

(三)快递服务质量信息。通过满意度调查、消费者申诉、时限测试、行政执法、舆情监测等反映的服务质

量状况;

(四)寄递安全信息。包括快递企业安全制度建设、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等安全制度、突发事件预防和

处置等情况;

(五)依法经营信息。包括快递企业经营活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各

项法律法规情况;

(六)社会责任信息。包括快递企业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开展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维护快递市场秩序，

弘扬行业核心价值观等情况;



(七)获得表彰奖励等其他反映快递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

第十条 市邮政管理局负责采集全市快递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一条 按照快递行业信用信息的产生和来源，采集的途径包括市邮政管理局收集、快递企业申报、共享

其他部门信息等。

第十二条 快递企业信用信息通过下列方式采集：

(一)快递企业的基本信息从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信息系统采集。

(二)许可管理信息。快递企业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备案、年度报告、变更的信息从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信息系统采集。

(三)服务质量信息。服务质量信用信息由市邮政管理局通过满意度调查、消费者申诉、时限测试、行政执

法、舆情监测等手段采集。

(四)寄递安全信息。寄递安全信用信息由市邮政管理局通过消费者申诉、行政执法、舆情监测等手段采集。

(五)社会责任信息。快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应当主动申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市邮政管理局

审核确认。对市邮政管理局监督检查、媒体曝光和他人举报获取的快递企业信用信息，由市邮政管理局核

实后采集。

第十三条 市邮政管理局对其他部门获取的快递企业信用信息，通过共享机制采集。

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按照信息来源、产生方式由市邮政管理局确定适当的方式采集。

第十四条 快递企业认为信用信息记录不准确，可以向市邮政管理局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市邮

政管理局对异议进行复核。异议属实的，予以变更。

第十五条 本年度信用信息采集、申报、变更、提出异议，不迟于次年 1月 15日。

市邮政管理局在快递企业信用信息产生后，将经过审核的信用信息予以公布。

第三章 快递信用评定与利用

第十六条 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全市快递企业信用评定工作。

第十七条 市邮政管理局对快递企业的信用信息考核打分，得出年度评定结果。

第十八条 快递企业信用等级分为信用红榜企业和信用黑榜企业。

第十九条 信用红榜企业分为诚信企业和优秀诚信企业，诚信企业为年度评定得分 80分以上 90分以下，优

秀诚信企业为年度评定得分 90分以上。



第二十条 信用黑榜企业分为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失信企业年度评定得分 60分以上 80分以下，严重

失信企业为年度评定得分 60分以下。

第二十一条快递企业出现下列情况的，本年度信用评定得分为零分：

(一)伪造、涂改、冒用、租借、倒卖和非法转让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

(二)因管理不善，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致使 1人以上死亡，或 3人以上重伤，或快件丢失、损毁 1000
件以上的;

(三)消费者申诉率连续 6个月排名前三的;

(四)因服务质量或安全问题 1年内被媒体曝光 3次以上的;

(五)因快递业务经营活动中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处罚的;

(六)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第二十二条 快递信用评定周期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评定结果于次年 3月底前发布。

第二十三条对信用红榜企业，市邮政管理局将协调有关部门在行业评优评先、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争取财

政补贴、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优先予以考虑和安排。

第二十四条对信用黑榜企业，取消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评优评先资格，并将其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

并不得享受政府相关扶持政策。

第二十五条 市邮政管理局通过门户网站公开快递企业信用信息，供社会公众查询。

信用信息的公开期限为三年。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予公开。

第二十六条市邮政管理局根据快递企业信用状况，定期参与扬州市诚信“红黑榜”发布工作，通过网络、媒

体等媒介向社会公布快递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十七条市邮政管理局定期向扬州市公共信用基础数据库和服务平台报送快递企业信用信息，通过该平

台向其他行政部门推送快递企业信用信息，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邮政管理局依法履行快递行业信用监督管理职责，可以采取下列监督检查措施：

(一)进入快递企业或其他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凭证;



(四)查封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场所，扣押用于违法活动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对信件以外的涉嫌夹带禁

止寄递或限制寄递物品的快件开拆检查。

第二十九条 快递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市邮政管理局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 市邮政管理局视情况建立强制培训制度，对失信行为较为严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进行邮政法律法

规及诚信意识的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一条 快递企业按照本办法申报相关信息，应当确保及时、真实、完整，不得迟报、瞒报、谎报和漏

报。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扬州市邮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